
民間團體補（捐）助系統
（CGSS）簡介及操作

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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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壹、背景說明

貳、系統操作示例

參、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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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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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審計部核有國內

團體補捐助缺失

• 100年審核報告指出國內民間團體以同一

案件向數機關申請補(捐)助者，其核定、

考核及結報缺乏統籌控管機制。

建置補(捐)助案

件共用查詢系統

• 101年行政院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會

議決議，請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現為國家發展委員會)規劃建置「民間團

體補(捐)助系統」(CG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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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控管機制(1/2)5

補(捐)助總額
超出所需經費：
民間團體以同
一案件向多機
關申請補捐助。

缺失



強化控管機制(2/2)

供中央政府各機關就源輸入民間團體補(捐)助案件資
訊，並即時查詢有無其他機關對同一民間團體、同一
案件予以補(捐)助，以及補(捐)助金額是否超過計畫總
經費等，作為核定補(捐)助案件及撥款等參據。

6

減少政府對民間團體
補(捐)助缺失發生。



第5點第2項： (110年5月10日修正本點)

各機關對民間團體之補(捐)助資訊，除運用
政府科技發展計畫預算對民間團體或個人
辦理科技研究計畫之補(捐)助資訊外，應登
載於民間團體補(捐)助系統(CGSS)，並透
過該系統查詢補(捐)助案件有無重複或超出
所需經費等情形，作為辦理核定及撥款作
業之參據。

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
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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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第20點第2項：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參照「中央政府
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
執行應注意事項」之規定，對民間團體及
個人之補（捐）助事項，按補（捐）助事
項性質，訂定明確、合理及公開之作業規
範，據以執行。對所屬機關辦理前述補
（捐）助業務，並應訂定管考規定，切實
督導其強化內部控制機制及執行成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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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

政府對行政法人、國內外團體（含政黨）、

學術團體、文化公益事業機構、私立醫療

院所等之補（捐）助案件。

不包括

1. 個人、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公私立

學校之補（捐）助。

2. 科技部審議之政府科技發展計畫預算

補（捐）助民間團體辦理科技研究計

畫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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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GSS上線至功能擴充

103年完
成建置系
統、辦理
教育訓練。

國發會
維運及管理

107年介接內政
部全國人民團
體資訊管理系
統，以民間團
體名稱查詢會
務警示資訊。

104年系統正
式上線。

110年預計強化金
額、日期等欄位之
勾稽，與加強民間
團體名稱搜尋等功
能。

主計總處
維運及管理

109年介接財政部
財政資訊中心「全
國營業(稅籍)登記
資料集」，比對並
產製民間團體名稱
差異報表。



75

212

中央政府

介接機關 非介接機關

單位:個

機關使用情形

地方政府

106年宜蘭縣政府

(系統介接)

109年新竹市政府、

臺東縣政府(系統介接)

110年高雄市政府、

臺中市政府、南投縣政府

7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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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將地方政府使用或介接
CGSS情形納入考核項目

考核方式

各市縣政府（含所轄鄉鎮

市）辦理民間團體補（捐）

助之機關截至9月底止使用

或介接CGSS情形，以評定

總分採外加分數最高3分方

式辦理。

市縣政府所屬一級機關

（含區公所與山地原住民區）

及單位已使用CGSS登載資

料之比率達30％加1分、50

％加1.5分、80％加2分。

縣政府所轄鄉（鎮、市）

公所已使用CGSS登載資料

之比率達20％加0.3分、50

％加0.6分、80％加1分。

12



CGSS功能

申請作業

• 案件申請

• 民間團體資料查詢

• 內政部人民團體會務警示資訊查詢

結報作業

• 案件撥款、核銷

• 補捐助團體違反規定登錄

報表查詢

• 依機關、民間團體角度查詢

• 補捐助團體違反規定查詢

• 民間團體名稱差異查詢

• 經費彙總表

平台管理(機關管理者)

• 帳號權限管理

• 常用經費類別管理

• 已退件案件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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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程序之相關規範

民間團體補（捐）助系統查詢及登錄
作業(110年5月20日行政院主計總處主綜
督字第1100600344號函訂定)

14



作業程序

受理申請 核定 撥款 核銷

應於５個工作日內登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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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權責單位

至CGSS查詢補(捐)助案件有無重複或超出所需
經費等情形，並檢附書面或電子檔案查詢結果。



16 簡化作業程序

核定日及核銷日後3個工作日內
一併辦理資料登錄作業。

受理申請 核定 撥款 核銷

間隔5個工作日內間隔5個工作日內



年度相關功能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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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請作業新增屬「除外規定之民間團體」勾選功能



年度相關功能增修

地方政府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每半年公告）

提供地方政府直接匯出報表之便利性

18

○○○政府○○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年○月止
（本表為半年報） 單位：千元

工 作 計 畫
科 目 名 稱

補助事項或
用 途

補 助 對 象主 辦 機 關
累計撥付金

額

有無涉及財
物或勞務採

購

處理方式
(如未涉及
採購則毋須
填列，如採
公開招標，
請填列得標

廠商)

是否為除外規定
之民間團體

是 否

尚須人工補登

2.新增管理性報表功能



補(捐)助案件跨機關資訊共享機制，加
強源頭管理，提高資訊透明，協助有效
配置政府補(捐)助資源之功能。

機關(單位)間即時掌握補(捐)助案件申
請及結報等流程進度，強化事前審核機
制，降低機關對同一民間團體重複補助
之可能性。

CGSS效益

即時性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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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操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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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補(捐)助系統(CGSS)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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